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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latt Nera International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49）

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的
進一步補充公告

茲提述Platt Nera International Limited（「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及十四日就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刊發的公告（「該等公告」）。除文義另有
指明外，該等公告已界定的詞語在本公告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提供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其他資料。

年度上限

持續關連交易的年度上限載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

（泰銖） （港元） （泰銖） （港元） （泰銖） （港元） （泰銖） （港元）

TON向PN提供通訊連接 1,000,450 257,316* 1,091,400 280,708* 1,091,400 280,708* 90,950 23,392*

TON向PN提供設備維護服務 0 0* 1,000,450 257,316* 1,091,400 280,708* 90,950 23,392*        

PN就持續關連交易應付TON的總額 1,000,450 257,316* 2,091,850 538,024* 2,182,800 561,416* 181,900 4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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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的年度上限乃將PN就持續關連交易於供應協議所載各服務期內
應付TON的年度服務費按比例分配計算，即就提供通訊連接支付的三年服務費
（每年1,091,400泰銖（約280,708港元*））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一
月三十一日36個月服務期按比例分配，而就提供設備維護服務支付的兩年服務
費（每年1,091,400泰銖（約280,708港元*））則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一日至二零二三
年一月三十一日24個月服務期按比例分配。

* 按1泰銖兌0.2572港元的匯率計算，僅供說明。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執行董事

Prapan Asvaplungprohm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Prapan Asvaplungprohm先生及Wison Archadechopon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湯以銘先生、張斌先生及Julapong Vorasontharosoth先生。


